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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554號 委員 提案第 26958 號   

 

案由：本院委員王美惠、陳秀寳、湯蕙禎等 18 人，鑑於中方近來吸

納誘拉我國高科技人才事件頻傳，甚至以中資化身台灣公司

的方式，在國內重金挖角台灣半導體研發人才赴中國。考量

高科技人才及技術保護已成為國家經濟政策重要議題，為健

全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之保護，應強化相關規範及行政管理措

施，以確保高科技產業發展，維持台灣競爭優勢、鞏固國家

經濟命脈，爰擬具「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九

條及第九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針對受政府機關（構）委託或補助達一定標準從事涉及國家核心關鍵技術業務之個人或民

間團體、法人、機構成員，及受委託、補助終止或離職後未滿三年者，明定其赴陸應經審

查會審查許可，並增加與受審查者相關之機關為審查會之審查成員，且明定委託或補助機

關為涉及國家核心關鍵技術與否及違反返臺通報規定時之認定及處分機關。另授權由科技

部會商有關機關訂定相關子法。（修正條文第九條）。 

二、為強化涉及政府委託或補助之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人員之赴陸應經申請並經過審查會審查許

可，避免我國高科技人才及技術不當外流，爰修正提高違法罰則。對於受政府機關（構）

委託或補助一定金額以上從事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之人員，於委託、補助終止或離職後未滿

三年而有違反返臺之通報義務者，明定相關罰則。（修正條文第九十一條）。 

 

提案人：王美惠  陳秀寳  湯蕙禎   

連署人：賴惠員  林岱樺  陳素月  黃世杰  黃國書  

羅致政  莊競程  范 雲  陳 瑩  趙天麟  

陳明文  黃秀芳  伍麗華 Saidhai Tahovecahe    

吳琪銘  羅美玲             



立法院第 10 屆第 4 會期第 3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464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九條及第九十一條條文修正

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九條 臺灣地區人民進入大

陸地區，應經一般出境查驗

程序。 

主管機關得要求航空公

司或旅行相關業者辦理前項

出境申報程序。 

臺灣地區公務員，國家

安全局、國防部、法務部調

查局及其所屬各級機關未具

公務員身分之人員，應向內

政部申請許可，始得進入大

陸地區。但簡任第十職等及

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

全、利益或機密之公務員及

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不在

此限；其作業要點，於本法

修正後三個月內，由內政部

會同相關機關擬訂，報請行

政院核定之。 

臺灣地區人民具有下列

身分者，進入大陸地區應經

申請，並經內政部會同國家

安全局、法務部、大陸委員

會及相關機關組成之審查會

審查許可： 

一、政務人員、直轄市長。 

二、於國防、外交、科技、

情報、大陸事務或其他相

關機關從事涉及國家安全

、利益或機密業務之人員

。 

三、受前款機關委託從事涉

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

公務之個人或民間團體、

法人、機構成員。 

四、前三款退離職未滿三年

之人員。 

第九條 臺灣地區人民進入大

陸地區，應經一般出境查驗

程序。 

主管機關得要求航空公

司或旅行相關業者辦理前項

出境申報程序。 

臺灣地區公務員，國家

安全局、國防部、法務部調

查局及其所屬各級機關未具

公務員身分之人員，應向內

政部申請許可，始得進入大

陸地區。但簡任第十職等及

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

全、利益或機密之公務員及

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不在

此限；其作業要點，於本法

修正後三個月內，由內政部

會同相關機關擬訂，報請行

政院核定之。 

臺灣地區人民具有下列

身分者，進入大陸地區應經

申請，並經內政部會同國家

安全局、法務部及大陸委員

會組成之審查會審查許可： 

一、政務人員、直轄市長。 

二、於國防、外交、科技、

情報、大陸事務或其他相

關機關從事涉及國家安全

、利益或機密業務之人員

。 

三、受前款機關委託從事涉

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

公務之個人或民間團體、

機構成員。 

四、前三款退離職未滿三年

之人員。 

五、縣（市）長。 

一、鑒於實務上時有因組織改

造或新增，而使原為民間團

體或機構者改制為法人之情

形，為明確化涵蓋對象之範

圍，爰於第四項第三款、第

六項及第七項增訂法人，以

杜爭議。 

二、為健全我國家核心關鍵技

術之保護，維護國家經濟競

爭優勢，並強化特定身分人

員赴陸之規範，爰針對受政

府機關（構）委託或補助達

一定標準從事國家核心關鍵

技術之人員，增訂第四項第

六款明定其赴陸應經審查會

審查許可，以保護國家安全

及利益。另為對於涉及國家

核心關鍵技術之人員進行完

整之赴陸管制，爰於同款明

定受委託或補助者，無論係

委託或補助案終止，或於委

託或補助案終止前離職未滿

三年之情形，其赴陸均應依

第四項程序申請許可。 

三、為使委託或補助個人、民

間團體、法人、機構從事國

家核心關鍵技術等研發工作

之政府各機關（構）得為審

查會之成員，爰修正第四項

序文增訂相關機關，俾周全

及強化審查會之架構。 

四、又第四項各款所定赴陸應

經審查會審查許可之人員，

負有返臺應向（原）服務機

關通報之義務，為配合增訂

第四項第六款，爰修正第五

項增訂補助機關，俾資明確



立法院第 10 屆第 4 會期第 3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465 

五、縣（市）長。 

六、受政府機關（構）委託

或補助達一定標準從事涉

及國家核心關鍵技術業務

之個人或民間團體、法人

、機構成員；受委託、補

助終止或離職後未滿三年

者亦同。 

前二項所列人員，進入

大陸地區返臺後，應向（原

）服務機關或委託、補助機

關通報。但直轄市長應向行

政院、縣（市）長應向內政

部、其餘機關首長應向上一

級機關通報。 

第四項第二款至第四款

及第六款所列人員，其涉及

國家安全、利益、機密或國

家核心關鍵技術之認定，由

（原）服務機關、委託、補

助機關或受託團體、法人、

機構依相關規定及業務性質

辦理。 

第四項第四款所定退離

職人員退離職後，應經審查

會審查許可，始得進入大陸

地區之期間，原服務機關、

委託機關或受託團體、法人

、機構得依其所涉及國家安

全、利益、機密及業務性質

增加之。 

曾任第四項第二款人員

從事涉及重要國家安全、利

益或機密業務者，於前項應

經審查會審查許可之期間屆

滿後，（原）服務機關得限

其在進入大陸地區前及返臺

後，仍應向（原）服務機關

申報。 

遇有重大突發事件、影

響臺灣地區重大利益或於兩

岸互動有重大危害情形者，

前二項所列人員，進入

大陸地區返臺後，應向（原

）服務機關或委託機關通報

。但直轄市長應向行政院、

縣（市）長應向內政部、其

餘機關首長應向上一級機關

通報。 

第四項第二款至第四款

所列人員，其涉及國家安全

、利益或機密之認定，由（

原）服務機關、委託機關或

受託團體、機構依相關規定

及業務性質辦理。 

第四項第四款所定退離

職人員退離職後，應經審查

會審查許可，始得進入大陸

地區之期間，原服務機關、

委託機關或受託團體、機構

得依其所涉及國家安全、利

益、機密及業務性質增加之

。 

曾任第四項第二款人員

從事涉及重要國家安全、利

益或機密業務者，於前項應

經審查會審查許可之期間屆

滿後，（原）服務機關得限

其在進入大陸地區前及返臺

後，仍應向（原）服務機關

申報。 

遇有重大突發事件、影

響臺灣地區重大利益或於兩

岸互動有重大危害情形者，

得經立法院議決由行政院公

告於一定期間內，對臺灣地

區人民進入大陸地區，採行

禁止、限制或其他必要之處

置，立法院如於會期內一個

月未為決議，視為同意；但

情況急迫者，得於事後追認

之。 

臺灣地區人民進入大陸

地區者，不得從事妨害國家

。 

五、另涉及國家核心關鍵技術

業務之人員認定，應由委託

或補助機關為之，同時配合

增訂第四項第六款，爰修正

第六項規定。 

六、有關第四項第六款所定國

家核心關鍵技術審議之一定

標準、委託或補助計畫之認

定範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增訂第十二項明定授

權由科技部會商有關機關定

之。 

七、配合增訂第十二項，原第

十二項移列至第十三項，內

容未修正。 

八、第一項至第三項及第八項

至第十一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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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經立法院議決由行政院公

告於一定期間內，對臺灣地

區人民進入大陸地區，採行

禁止、限制或其他必要之處

置，立法院如於會期內一個

月未為決議，視為同意；但

情況急迫者，得於事後追認

之。 

臺灣地區人民進入大陸

地區者，不得從事妨害國家

安全或利益之活動。 

第二項申報程序、第三

項、第四項許可辦法及第五

項通報程序，由內政部擬訂

，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第四項第六款國家核心

關鍵技術審議之一定標準、

委託或補助計畫之認定範圍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科技部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 

第八項申報對象、期間

、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安全或利益之活動。 

第二項申報程序、第三

項、第四項許可辦法及第五

項通報程序，由內政部擬訂

，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第八項申報對象、期間

、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第九十一條 違反第九條第二

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

以下罰鍰。 

違反第九條第三項或第

九項行政院公告之處置規定

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

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九條第四項規定

者，處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

二千萬元以下罰鍰。 

第九條第四項第四款及

第六款退離職或受委託、補

助終止或離職後未滿三年之

臺灣地區人民，違反第九條

第五項規定者，（原）服務

機關或委託、補助機關得處

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

下罰鍰。 

第九十一條 違反第九條第二

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

以下罰鍰。 

違反第九條第三項或第

九項行政院公告之處置規定

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

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九條第四項規定

者，處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

一千萬元以下罰鍰。 

具有第九條第四項第四

款身分之臺灣地區人民，違

反第九條第五項規定者，（

原）服務機關或委託機關得

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

以下罰鍰。 

違反第九條第八項規定

，應申報而未申報者，（原

一、第九條第四項第六款所定

人員，有違反第九條第四項

規定，未經審查會審查許可

而赴陸者，應依第三項規定

處以罰鍰。鑒於中方近來不

斷吸納誘拉我國高科技人才

，為避免我國高科技、半導

體人才及產業技術外流，應

強化相關規範及行政管理措

施，以健全國家核心關鍵技

術之保護，維護國家經濟競

爭優勢。 

二、為強化涉及政府委託或補

助之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人員

赴陸應經申請並經審查會審

查許可之機制，爰修正第三

項提高罰鍰上限至二千萬元

，以落實管制效果，避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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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第九條第八項規定

，應申報而未申報者，（原

）服務機關得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九條之三規定者

，得由（原）服務機關視情

節，自其行為時起停止領受

五年之月退休（職、伍）給

與之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百

，情節重大者，得剝奪其月

退休（職、伍）給與；已支

領者，並應追回之。其無月

退休（職、伍）給與者，（

原）服務機關得處新臺幣二

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

鍰。 

前項處罰，應經（原）

服務機關會同國家安全局、

內政部、法務部、大陸委員

會及相關機關組成之審查會

審認。 

違反第九條之三規定者

，其領取之獎、勳（勛）章

及其執照、證書，應予追繳

註銷。但服務獎章、忠勤勳

章及其證書，不在此限。 

違反第九條之三規定者

，如觸犯內亂罪、外患罪、

洩密罪或其他犯罪行為，應

依刑法、國家安全法、國家

機密保護法及其他法律之規

定處罰。 

）服務機關得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九條之三規定者

，得由（原）服務機關視情

節，自其行為時起停止領受

五年之月退休（職、伍）給

與之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百

，情節重大者，得剝奪其月

退休（職、伍）給與；已支

領者，並應追回之。其無月

退休（職、伍）給與者，（

原）服務機關得處新臺幣二

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

鍰。 

前項處罰，應經（原）

服務機關會同國家安全局、

內政部、法務部、大陸委員

會及相關機關組成之審查會

審認。 

違反第九條之三規定者

，其領取之獎、勳（勛）章

及其執照、證書，應予追繳

註銷。但服務獎章、忠勤勳

章及其證書，不在此限。 

違反第九條之三規定者

，如觸犯內亂罪、外患罪、

洩密罪或其他犯罪行為，應

依刑法、國家安全法、國家

機密保護法及其他法律之規

定處罰。 

國科技及技術人才不當外流

。 

三、配合增訂第九條第四項第

六款規定，爰修正第四項明

定受政府機關（構）委託或

補助一定金額以上從事國家

核心關鍵技術之人員，於委

託、補助終止或離職後未滿

三年而有違反返臺之通報義

務者，委託或補助機關得處

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

下之罰鍰。 

四、第一項及第二項、第五項

至第九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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